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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促房委速交換鉛喉時間表
顏汶羽倡寬免租金 公屋聯會認同須補償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委員昨日就「鉛水」事件與關注

團體交流會，民建聯向委員遞信，要求房委會承擔責任及盡快公佈更

換有問題喉管的時間表及工程細節。公屋聯會則要求房委會為事件向

受影響的居民道歉，並認為不應「一刀切」全面換喉，應先作檢查，

若發現有問題或住戶主動要求才更換。
■民建聯要求
房委會為「鉛
水」事件承擔
責任及盡快公
佈更換有問題
喉管的時間表
及工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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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
進行聆訊，房屋署總建築師嚴汝洲
表示，事件遭揭發後才知世衛對食
水含鉛量的標準，但中國建築代表
律師Ian Pennicott引述一份2010年

啟晴邨的簽署合約指出，附件內有提及相
關的標準。Pennicott又發現2012年1月一
份房署有關啟晴邨工人的記錄文件，當中
列出各類工人的名字及編號，包括水喉工
人等資料，但合共11頁文件當中有8頁不
翼而飛。嚴汝洲回應表示，需先了解才能
作答。

房署：只是「照抄」「綠建環評」
嚴汝洲昨日出席聆訊並接受代表中國建

築的資深大律師Ian Pennicott及代表水務
署的資深大律師王鳴峰的盤問。Pennicott
表示，一份2010年啟晴邨的簽署合約附錄
有提及房署工程，需依據香港綠色建築議
會認可的「綠建環評」驗水準則，該準則
按世衛標準需提交相關的測試報告，認為
房署早於5年前已有標準。
嚴汝洲解釋指出，有關條文主要針對

「綠建環評」的標準，估計制定合約時只
是「照抄」有關標準。

律師指啟晴工人記錄部分失蹤
Pennicott又發現2012年1月一份房署有
關啟晴邨工人的記錄文件，當中列出各類
工人的名字及編號，但合共11頁的文件有
8頁不翼而飛。嚴汝洲表示，需先了解才
能作答。Pennicott續說，房委會在工程期

間沒有查驗焊料，亦沒有要求分判商在完工前進行
含鉛測試，確保食水符合含鉛要求。嚴汝洲反駁
指，總承建商有責任監管分判商，但承認房署在監
控上未夠周密，已在事發後立即進行補救措施。
代表水務署的資深大律師王鳴峰要求嚴汝洲解釋

房署聘用分判商的制度。嚴汝洲表示，有關冷氣、
消防及水泵工程等俗稱「風火水電」均會用房署指
定的分判商，但水務及排污工程則由承建商自行選
定。他續說，若水務工程均使用指定的分判商，不
排除可以降低鉛水風險，但「能否杜絕鉛水便很難
說」。
嚴汝洲續說，房署職員視察工地時，會視察整個

水喉部件，包括喉管接駁位及焊位有否漏水、水喉
儲存期間有否受污染等；地盤亦會設置樣本房，放
置焊料及水喉等樣本供房署人員核對。
被問到是否得知啟晴邨的浴室及廚房預製組件預

早在深圳組裝時，嚴汝洲指啟晴邨的預製組件已預
製水喉，是首次有承建商這樣做。他指，承建商有
監察工程質量，房委會當年亦尋找獨立的顧問公司
指派職員內地做監工，並有為預製組件做測試，但
詳情要再翻查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昨日聯同一班
民建聯成員向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主席黃遠輝遞信，要求房委會作為監管
者應承擔責任，向受鉛水影響屋邨寛免
租金，補償居民生活上的困擾。顏汶羽
批評660元水費資助只屬小恩小惠，力度
不足。
他建議應盡快一筆過入賬，讓居民早
日受惠，同時承辦商應從居民每日備受
困擾的角度出發，加碼金額以表誠意。
他又責成房委會應盡快公佈更換有問題
喉管的時間表及工程細節，讓居民能心
中有數，早作準備。顏汶羽就此發起一
戶一信行動，收集居民意見，向政府再
次表達訴求。

調查報告無點鉛責公眾難接受

公屋聯會表示，由水務署領導的專責
小組所提交的調查報告並無點出「鉛
水」責任誰屬，早前房委會檢討委員會
發佈的中期報告亦沒有提及責任問題，
令公眾無法接受。聯會引述食水含鉛超
標調查委員會的聆訊及房委會的報告
指，房委會及房屋署在事故上有失職及
失責的地方。
聯會指，《房屋條例》列明房委會有

管理房屋的法律責任，因此要求房委會
需為事件的管理責任問責，向受影響的
居民道歉，亦要求政府及房委會問責，
不能只找出問題源頭。
聯會又認為，房委會應向受影響的居

民作出補償，如作免租或減租的措施，
同時要賠償予需要更換屋內喉管的住
戶。

指不應「一刀切」全換先換問題戶
對於政府早前預料可能需要超過一年

時間更換全部11條屋邨的水喉，聯會認
為時間太長難以令居民接受，並指安裝
濾水器只屬「治標亅辦法，必須盡快進
行換喉工程，促請房委會督促承建商落
實更換時間表，又指不應「一刀切」全
面更換，應全面檢查住戶內喉管的焊接
位，若發現有問題的喉管或住戶主動提
出要求才更換。
聯會同時表示為確保濾水器有效隔絕

重金屬及不影響水壓，房委會應加強為
住戶抽驗。
聯會又認為房委會於今次事故是重

蹈了2000年短樁事件的覆轍，指房委
會無權監管分判商，難以追究責任及
作出懲處，建議日後應以列冊的方
式，規定總承辦商須揀選房委會認可
的水喉分判商，以確保工程質素及加
強規管。
聯會並建議房委會在合約中規定須由

合格持牌的水喉技工直接負責所有工
程，並應加強視察工地及抽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趙虹） 世界衛生組織年初錯判
流感病毒類型，港府因而「訂錯貨」，訂購大批與病毒
株不吻合的流感疫苗，最終逾百人死於流感。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昨日公佈一項研究成果指出，年
輕人若塗上免疫刺激劑「咪喹莫特」藥膏，再配以皮內
接種流感疫苗，就算接種與病毒株不吻合的疫苗，亦可
產生極高抗體，有信心預防H1N1與H3N2的任何抗原
漂移。
袁國勇早前率領研究團體，已發現在注射流感疫苗前塗

上該藥膏，能更有效保護年長的長期病患。他昨日引述最
新研究報告指出，研究團體在去年年初招募160名年齡介
乎18歲至30歲的健康年輕人，並進行4組對比實驗。

抗體7日內產生可維持一年
實驗發現，在進行皮內注射流感疫苗前塗上「咪喹莫

特」的志願者，抗體於7日內已產生，且可維持逾一年
之久，成效遠比缺乏外用「咪喹莫特」的傳統肌肉注射
疫苗顯著，「接受肌肉注射的市民，抗體須費時21日才
產生，且只可維持8個月。」是次研究結果已在本周一
刊登於國際醫學權威刊物《柳葉刀傳染病期刊》。
袁國勇強調，該注射方法可提高疫苗株及非疫苗株的

血清轉換率，即意味就算接種與病毒株不吻合的流感疫
苗，身體亦可產生非疫苗株的抗體，有信心可預防
H1N1與H3N2的任何抗原漂移，但未能對付H5N1及
H7N9流感。
他指出，「咪喹莫特」是一種常見藥膏，且價格便

宜，是傳統用於治療性病疣的免疫刺激劑，購買非困
難，但因要採取皮內注射而有具一定難度，且成本較
高。他表示，現時醫護人員多採用簡易、快捷的肌肉注
射，皮內注射不但講求技巧，須時亦較長，一眾醫護人
員須進行事前培訓才可注射。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兼任教授劉樂庭與劉耀

南均對是次研究成果感到高興。劉耀南一度形容是次研
究可改寫教科書，「以前教科書講接種錯誤的疫苗等於
無用，但是次研究卻推翻該說法」，認為極具意義。劉
樂庭指出，日後將研發高應用性的商品，如含有「咪喹
莫特」成份的藥貼，以節省疫苗注射時間及程序，冀可
盡快推出市場，料可於一至兩年內取得突破性發展。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聯同理工大學昨日宣佈成立「呼

吸道病毒研究基金」。基金已籌集2,400萬元，用以支援
本港有關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研究。

港大研先藥膏後注射 增流感抗體

■袁國勇（中）指，年輕人塗上「咪喹莫特」藥膏，再
配以皮內接種流感疫苗，就算接種與病毒株不吻合的疫
苗，亦可產生極高抗體。 趙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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